原子科學系九十二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名稱、學分數暨畢業學分數一覽表
	科 目 名 稱
	上學期應
修學分數
	下學期應
修學分數
	畢業時應
修足學分
	備    註

	文化經典領域
	2
	2
	4
	

	英文領域
	4
	4
	8
	

	普通物理
	4
	4
	8
	

	普通物理實驗
	1
	1
	2
	

	微積分
	4
	4
	8
	

	普通化學
	3
	3
	6
	

	普通化學實驗
	1
	1
	2
	

	原子科學
	2
	2
	4
	

	應用數學
	3
	3
	6
	

	輻射量測
	3
	3
	

	計算機概論
	3
	3
	

	統計與數據分析
	3
	3
	

	電子學一
	3
	3
	

	電磁學一
	3
	3
	

	近代物理一
	3
	3
	

	有機化學一
	3
	3
	

	分析化學一
	3
	3
	

	物理化學一
	3
	3
	

	生命科學導論
	3
	3
	

	生物化學一
	3
	3
	

	輻射量測實驗
	1
	1
	

	電子學實驗一
	1
	1
	

	綜合化學實驗
	1
	1
	

	書報討論
	1
	1
	

	歷史思維領域
	2
	2
	

	民主法治領域
	2
	2
	

	通識課程
	14
	14
	

	勞作服務
	0學分
	必修兩學期

	體育成績
	0學分
	一至三學年必修

	操行成績
	每學期成績及格

	畢業總學分數
	128
	另須修畢系必選修12學分及專長選修9學分。選修課程以與主系相關者為原則，其認定標準由本系決定。











